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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

海甸岛五西路雨水排涝工程项目已于2016年11月3日完成竣
工验收，我司将在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依合同约定退还该项目
履约保证金，共计1159353.54元。如对项目工程款支付存在纠纷、
异议、诉讼仲裁等，请该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在本公告发布后
7日内向我司提出书面情况说明，具体如下：

1）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提出异议，则我司暂不予退还质量保证金，
并督促本项目承包人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尽快解决异议，
待无异议或异议消除后，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要求退还质量保证金。

2）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我司将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
要求退还质量保证金。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项目各参建方、施
工相关方放弃督促解决异议的权利，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纠纷等
风险和责任概由该项目承包人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与我司无关。

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兆捷
联系电话：66527622 66756061 13876378585
联系地址：海口市世纪广场路1号海口市城建集团三楼

海口市路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月30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8〕3号

海南八匹马服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090529724J，
法定代表人：杨其荣)：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
（琼国税二稽通〔2018〕1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证据事实，可证实
你公司涉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71 份，发票金额合计
8355730.15元，税额1420474.05元，价税合计9776204.20元。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规定，请
你公司收到本通知7日内，来我局对相关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认，
或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你公司还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
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联系人：王先生、梅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91307/6679053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

二稽查局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2月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拥有的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海南中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4户不良债权资产打包进行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包债权情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金额暂计算如下表所示，最终以实际计算为准：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
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重组债务本金）
20,000,000.00
320,000,000.00
17,460.000.00
193,200,000.00
550,660,000.00

利息、罚息及复利（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
1,003,748.09
14,674,790.85
32,088,634.69
76,175,720.04
123,942,893.67

代垫费用
1,799,307.44

0
1,233,071.97
3,032,379.41

小计
357,477,846.38

49,548,634.69
270,608,792.01
677,635,273.08

债权情况

债权合计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担保情况及诉讼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

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
临高思远饲料有限公司、海南庄海水
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海南远大船业有
限公司、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潘勇和谢晓
婷夫妇、郑立钢和王瑞珍夫妇
海南双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泰欣贸易有限公司、海南大慧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地久置业集团
郑州有限公司、北京发德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1.位于临高县临城镇临美路水产品加工厂66665m2工业
用地及地上18659.81m2厂房；2.债务人名下位于金牌
港、新盈后水湾、美夏兰水湾、跃进水库全部网箱及其附
属设施；3.美夏兰水湾192公顷海域使用权；4.新盈后水
湾70.88公顷海域使用权；5.美夏兰水湾192公顷海域使
用权（海南庄海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6.临高思远实
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质股权数额为20000万元。
无
1.位于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海南（国家级）水产物流交
易中心"项目68562.14平方米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
81881.49平方米在建工程；2.海南蓝海水产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100%股权，出质股权数额为17500万元。

诉讼情况

一审判决已生效，
正在变更执行主体
过程中

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已进入法院强制执
行程序

债权担保情况

二、交易条件为
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

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四、公告期限
公告期限为20个工作日，2018年2月2日至2018年3月6日，公

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在截止日期前提

交书面意向书。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杨先生：0898-66786621，朱先生：0898-66734399；刘先生：

0898-66701497，滕先生：0898-6674677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6734669。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8年2月2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18年2月2日

15万元买的百瓶保健品10年吃不完

老年人如何被欺诈营销 ？

打击保健品和保健仪器销售欺诈
需要多方形成合力，不可“民不举官不
究”。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副院长
黄延年认为，当前针对老年人的保健
品和保健仪器销售泛滥、涉嫌欺诈高
发，既源于老年消费者认知不足，给了
不法销售商钻空子的机会，同时也与
有关部门难以联合形成长期有效的防
范机制有关。他建议公安、食药监、工

商等部门形成联合执法机制，严肃查
处保健品和保健仪器销售欺诈，谨防
诈骗团伙套牌重现、死灰复燃。

广东省保健品行业协会则根据
市面上销售的保健品成分及品牌，制
作出了保健品价格参考目录，建议消
费者在购买保健食品前多方了解、多
途径对比，谨防落入高价骗局之中。

专家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保健

品和保健仪器时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宣称能够“治疗”“根治”疾病的，涉嫌
虚假宣传，属违法行为，消费者切不
可盲目相信；销售人员通过欺骗手段
误导消费者大量购买超过日常消费
量的产品，消费者可向工商和市场监
管等部门举报。

（新华社广州2月1日电 记者
肖思思 胡林果）

相关法律规定，保健食品和保健
仪器不能宣传产品具有疾病预防、治
疗作用。但不法分子往往通过夸大产
品“功效”，甚至违法宣传产品“疗效”，
把产品吹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

“神仙手指”，以吸引老年人眼球。
广东省食药监部门日前查获了

名为“伈动力”的保健品非法营销案
件，销售人员宣称这是进口的保健
品，含有珍贵的牛樟芝成分，可以预
防、治疗心血管疾病。但牛樟芝在我
国还没有批准作为食品、保健食品原
料，安全性尚未确定。

广东省食药监局保健食品监管
处负责人介绍：“根据调查了解的情

况，一些出厂价仅几十、上百元的保
健品或保健仪器，卖到几百、上千元
并非罕见，而利润的大部分都分给了
一线推销人员。”对此，那些夸大功
效，动辄需要上千元、上万元的保健
品或保健仪器，老年人要提高警惕。

食药监部门工作人员到经营“伈
动力”的广州恒元堂公司检查时还发
现，销售人员会经常送给老年人一些
价格低廉的赠品以“维护关系”，同时
以多买多送的营销方式吸引顾客，例
如一盒“伈动力”从中间商拿货进价
250元，卖 980元，通常附赠一些包
装精美的赠品，赠品实际价值仅几
元、十几元钱。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去年面向社会征
集到上百条有关保健品和保健仪器
欺诈的线索，通过梳理发现，上当的
以老年人居多，虽然骗子的“套路”不
外乎三招，但老年人招招都接不住。

——免费做诱饵。记者在广州
市某大型小区门口的保健店看到，打
着“养生”的旗号，店里摆放了一些仪
器，免费供老年人使用，并声称仪器
可以缓解“三高”。据了解，销售员经
常跟前来使用免费仪器的老年人唠家
常，免费送给他们一些产品的试用装，
在聊天中将他们的住址、家庭信息、健
康状况摸得一清二楚。待关系建立起
来，再将保健食品推销给“熟客”。

——会议当幌子。记者了解到，

一些保健品和保健仪器商家还针对
老年人发免费培训讲座门票、组织免
费旅游参观，以此“精准”推销。在外
出封闭开会或者旅游的环境中，商家
甚至现场软硬兼施强迫老年人交钱，
不购买不让离开。

——恐吓诱大单。2016 年 11
月，广东江门市钱老伯应邀参加某
生物有限公司组织的老人茶话会，
活动中，自称是国家级老中医的“医
生”诊断出钱老伯患有肾中毒，并告
诫他要及时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医生”乘机推荐某品牌保健品

“熊胆汁”，称“服用后既养生又具有
保肝、护肝、利胆溶石等作用，能治
百病。”一番游说之下，钱老伯花了7
万元买了5盒。

没扛住感情攻势、恐吓营销的轮番轰炸，去参加了一个“免费讲座”的林老伯，一口气花15万元买了100多瓶灵芝孢子油。担心被
子女责备，老人将货存在门店，商家给老人发了提货卡。当意识到一瓶可以吃1个月，吃完这100多瓶需要十几年，老人才明白上当了。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这个案例是一个“典型”——免费做诱饵，会议当幌子，在感情和恐吓双重攻势下，保健品和保
健仪器营销欺诈“受伤”的大多是老年人。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和保健仪器欺诈为何屡禁不止？新华社记者展开了调查。

“套路”其实就三招，老年人招招接不住

吹得有多邪乎，就有多暴利

打击“洗脑”销售，民不举官也要究

洗脑

A

B

C

新华社广州2月1日电（记者毛一竹、詹奕
嘉）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特大
拐卖儿童案进行一审宣判，共有26人因犯拐卖儿
童罪或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而被判处刑罚，其中
主犯张某啟被判死缓。

此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挂牌督
办案件。茂名中院经审理查明，张某啟等人为非
法牟利，从云南省富宁县等地获取婴儿后，亲自或
由他人带到董某娟住宅，由董某娟、陈某娟直接或
通过相关被告人联系收买人进行交易，劳某宽等
人在贩卖过程中参与接送、游说、收取赃款、提供
交易场所等犯罪行为。这些婴儿被以73000元
至 98000 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给冯某平等人。
2016年9月，兰某金与董某娟、蓝某花、张某权等
人实施贩卖婴儿的犯罪行为。

综合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茂名中院判处张某啟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资产。董某娟
被判处无期徒刑，兰某金等16人被判有期徒刑5
年至10年，并处罚金5万元至20万元，冯某平等
8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1年6个月。

一起特大拐卖儿童案一审宣判
26人被判刑

新华社南京2月1日电（记者朱国亮）记者1
日从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
小雷等人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据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信息，2月1日，经
检察机关批准，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依
法对张小雷等12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执行逮捕。经公安机关侦查，
2012 年以来，张小雷等人依托钱宝网网络平
台，以完成广告任务可获取年化收益率达40%
至60%的高息为诱饵，向社会公众吸收巨额资
金，涉嫌犯罪。

南京市公安局介绍，为依法查处犯罪、切实
维护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自案件侦办以来，南
京市公安机关始终坚持破案打击和追赃挽损并
重，在各地公安机关大力协助下，依法查封冻结
了一批涉案资产，并正在加紧开展核查、评估。
根据法律规定，所有涉案资产将在法院终审判决
后依法处置。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集资参与人要及时主动
报案、登记相关信息、提供证明材料，为后期依法
处置、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依据。同时，请广大集资
参与人不信谣、不传谣、不受蛊惑，不组织、参与各
类违法违规活动。

钱宝网实际控制人张小雷等人
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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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